
和平县上陵镇岑江街周边环境提升规

划项目（测绘服务）采购需求书

项目名称：和平县上陵镇岑江街周边环境提升规划项目（测绘服务）

公开选取人：和平县上陵镇人民政府

日期：2026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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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选取项目内容

一、名称

和平县上陵镇岑江街周边环境提升规划项目（测绘服务）采购

需求书。

二、项目业主情况

1.项目业主名称：和平县上陵镇人民政府

2.法定代表人：黄永锋

3.地址：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上陵镇街镇 11 号

4.联系电话：0762-5300002

三、中介服务名称

和平县上陵镇岑江街周边环境提升规划项目（测绘服务）

四、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

1.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

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；

2.工程设计机构必须具备测绘资质（工程测量）乙级及以上资

质以上，并已入驻广东省中介超市。

五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1.项目背景及要求

上陵镇岑江片区是和平县上陵镇西北端，以新民村、丰溪村为 核

心，西接江西定南县、东依五指山，以岑江河为中轴线，涵盖盆地、

耕地、山林的完整区域。以新民村、丰溪村为两大核心行政村，是

镇域西北端与江西省定南县接壤的关键片区，岑江片区包括新民村、

丰溪村，涵盖 5 个自然村，片区总面积约 13.6 平方公里。其中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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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区（新民村田龙围屋周边、丰溪村聚居区）约 1.8 平方公里。

规划功能定位：新民村为 “生态宜居配套村”承接农旅配套及

发展生态种植；丰溪村为“农旅融合示范村”以瑞丰农场为核心拓

展“周末 经济”。以“粤赣门户形象重塑”与“主 街商贸功能活

化” 为双引擎，通过一个岑江街关键节点的精品打造，实现区域形

象提升、经济活力激发、文化传承振兴、片区发展示范的综合效益，

是推动岑江片区从“地理交界”迈向“发展前沿”，落实上陵镇

“粤赣绿色产业融合示范镇”战略定位的关键一环。

测绘服务要求：为项目规划编制提供核心区 1.8 平方公里范围

现状 1:500 数字化地形图、在项目范围内进行 1:500 航片数字正摄

影像图航拍、主街道 161 栋房屋立面测量、街道地下管线走向测量、

历史文物现状地形测量等。

2.项目概况

和平县上陵镇岑江街周边环境提升规划项目，包括岑江片区包

括新民村、丰溪村，涵盖 5 个自然村，片区总面积约 13.6 平方公里。

测绘范围：核心建设区（新民村田龙围屋周边、丰溪村聚居区）

约 1.8 平方公里。

六、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

1.合同履行地点：河源市和平县上陵镇

2.合同履行方式：中介服务机构派员驻点服务

七、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3.计价标准：按和平县财政取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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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目服务期为 1 个月

（自然日、工作日）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九、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等。

2.验收程序：项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等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验收不合格的处理,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

十、结算方式

1.合同生效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

付合同测绘费总金额的 30%。

2.中选机构向采购人提供测绘成果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项目业主

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测绘费总金额的 60%。

3．项目测绘费后经财政评审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，项目业主向

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剩余测绘费总金额的 10%。

十一、违约责任
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

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，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合

同款。

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

数额的违约金，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。

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，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，还应当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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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债务。

十二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1.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合

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广东省网上中

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2.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

通过诉讼（或仲裁）的方式解决。——必须明确选定诉讼还是仲裁，

两者都选或者两者都不选，该条款无效。

十三、备注

1.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

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“合同范本”；如果监督管

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。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

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

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

的序号 1-10）。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

律法规的规定。

和平县上陵镇人民政府

2026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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